

2026年疏附县公共就业服务建设项目
（就业奖补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为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，充分发挥援疆资金效益，壮大产业发展，增强企业吸纳就业能力，培育疏附劳务品牌，有效助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，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根据《2026年疏附县公共就业服务建设项目（就业奖补）实施方案》和《关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工作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疏附县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资金来源
由广东省对口支援疏附县援疆项目计划中统筹支付，总资金1200万元，资金实行专款专用、按实支付，专项用于就业奖励、职业培训补贴、劳务输出奖励等就业创业扶持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政策补助范围、标准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一）就业奖励。
1.疆内外有序外出就业奖励：①对在疆外企业稳定就业9个月及以上的疏附籍劳动力，按本年度前三季度工资总额平均值排序，前40名给予5000元/人奖励；②对在地区外疆内企业稳定就业9个月及以上的疏附籍劳动力，按本年度前三季度工资总额平均值排序，前20名给予3000元/人奖励。
2.疆内外零散外出就业奖励：①对疆外稳定就业9个月及以上的疏附籍劳动力，经乡镇推荐，前20名给予5000元/人奖励；②对县外疆内稳定就业9个月及以上的疏附籍劳动力，经乡镇推荐，前20名给予3000元/人奖励。
3.县域内就业奖励：疏附籍劳动力在辖区企业累计就业9个月及以上，且平均工资不低于2500元的，按本年度前三季度工资总额平均值排序，前100名给予2000元/人奖励。
4.就业典型表彰奖励：开展就业创业典型评选表彰宣传活动，对评选出的100名外出务工典型给予1000元/人奖励。
提交资料：（1）就业奖励申请表；（2）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；（3）就业证明（劳动合同、就业协议、工资相关证明、户籍地或居住地开具的外出务工证明等任意一项）；（4）县域内就业奖励需额外提供企业用工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；（5）就业典型需提供乡村两级核查推荐表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二）职业培训补贴
[bookmark: _GoBack]结合本年度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安排，统筹多方培训保障资金，计划拟使用50万元，专项用于无人机CAAC应用执照、土石方挖掘机、装载机、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叉车等特种作业及农机操作类行业操作证培训。培训补贴实行一人一年一补政策，参训人员取得相应行业操作证方可申领补贴，本次培训同步纳入全县培训大盘统筹实施。
提交资料：（1）开班申请、同意开班批复、参训人员花名册、学员身份证复印件、考勤记录、培训教学大纲、课程表、教师身份证复印件、教练资格证书、教师承符合性资质诺书等其他资料；（2）资金申请报告、学员取得证书复印件、培训满意度调查表、学员领取证书签收花名册、发放证书图片、培训图片和视频、就餐签字表、学员参加培训代申请协议及花名册、就业证明、就业人员花名册、订单培训协议、订单培训就业人员花名册等其他资料；（3）培训单位资质证明（民航局颁发的培训资质证明、法人身份证、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）等其他资料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三）社会中介机构及劳务经纪人奖励
1.向疆外输转劳动力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，按200元/人给予补贴；
2.向疆内（指地区外）输转劳动力且稳定就业1个月及以上（含季节性务工）的，按150元/人给予补贴。
提交资料：（1）社会中介机构：营业执照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（备案证明）复印件；劳务经纪人：需提供乡村两级核查推荐表；（2）劳务经纪人身份证件、银行账户信息；（3）输转人员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；（4）社会中介机构：工资发放记录（疆外就业满3个月、疆内就业满1个月）；劳务经纪人：需提供发放工资相关证明；（5）中介机构与用工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四）企业稳岗、社会中介和劳力密集型专项奖励
使用460万元补足2025年疏附县援疆资金促进就业创业实施细则的资金缺口，用于企业稳岗奖励、劳力密集型专项奖励及社会中介专项奖励，支持企业稳定用工和劳动力就业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提交资料：（1）营业执照；（2）法人身份证件（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）；（3）企业银行基本账户（银行开户许可证）；（4）员工花名册及身份证、银行卡复印件；（5）企业用工合同（或集体合同）；（6）银行工资流水；（7）企业申请承诺书；（8）乡村两级核查证明。
（五）公共就业服务
使用500万元购买第三方公共就业服务，主要负责摸排全县就业情况、更新核实就业信息、维护就业创业服务平台、发布收集就业岗位信息等工作。
提交资料：（1）营业执照、法人信息；（2）服务合同及政采云相关采购手续；（3）资金申请及发票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六）采购第三方评审服务
计划安排不超过总资金的2.5%用于引入第三方评审机构，项目资金根据实际进行调配，且第三方评审机构必须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。第三方评审机构主要负责对援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、评估和监督，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性和合规性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提交资料：（1）合同；（2）政采云相关手续；（3）发票。三、资金保障
根据实际需要，若2025年度补贴资金不足时，可按照2025年度补贴标准调剂使用2026年度补贴资金；2026年度项目资金补贴类型可根据政策执行情况自行调剂，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四、责任追究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取消或终止其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停止支付未拨付资金，追回已拨付资金并列入黑名单，12个月内不得享受任何就业扶持政策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：
1.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受到处罚的；
2.以弄虚作假、虚报人数、虚增工资、伪造证明等方式套取、骗取奖励资金的；
3.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的；
4.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本细则规定的行为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五、其他事项
1.本细则自县人民政府网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；
2.本细则由疏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，本细则所涉补贴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，惠及相关申领个人及企业；
3.实施过程中如遇政策调整，按最新政策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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